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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3學年度臺南二區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自主學習成果發表會 

成果內容無抄襲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參加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舉辦之113學年度臺南二區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自主學習成果發表會，具

結其投稿之成果內容絕無抄襲之處。若有抄襲，願自負全責，接受校規懲處，

並取消得獎資格。 

成果名稱：                           

 
學生 

第一位 

學生 

第二位 

學生 

第三位 

具結人 

簽名 
   

具結人 

班級 
   

具結人 

學號 
   

 

重要提醒：附件一～三，請參展同學印出紙本親簽後掃描成電子檔或拍照，填寫

Google線上報名表單時一併上傳。 

 

 

 

指導老師：                                         (請親簽或蓋職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學生作品若有涉及抄襲，經檢舉且查證屬實者，將通知就讀學校議處，並永久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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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請每位學生分別填寫】 

113學年度臺南二區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自主學習成果發表會 

著作授權同意書（法定代理人版） 
 

茲因                 （以下稱「學生」）參加「113 學年度臺南二區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

習社區自主學習成果發表會」（以下稱「本活動」），本人係學生之法定代理人，同意將學生參

加本活動之影音、影像、著作、肖像權及任何相關之智慧財產權非獨家、非專屬、不限地域無

償授權教育部以任何方式利用，並得對第三人進行再授權。惟學生仍為前開各項權利之權利

人，有權自行利用相關內容。如因本協議書相關事宜有爭議需以訴訟處理時，授權人同意應以

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臺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簽名）      指導教師：                   （簽名）        

授 權 人：                  （簽名）      授權人與學生關係： 

授權人身分證統一編號： 

授權人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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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請每位學生分別填寫】 

113學年度臺南二區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自主學習成果發表會 

錄影錄音授權書（法定代理人版） 
 

茲因                 （以下稱「學生」）於民國 114 年 5 月 9 日參加「113 學年臺南二區

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自主學習成果發表會」（以下稱「本活動」），授權人係學生之法定

代理人，授權人同意授權教育部及活動承辦學校對學生參與本活動之過程，進行錄音及錄影，

並聲明如下： 

一、授權人就學生在本活動所為之演說/朗讀/競賽內容及所同意之錄音/錄影內容，以非獨家、

非專屬、不限地域方式授權教育部在教育推廣之目的範圍內進行利用，包括但不限於以實

體與數位方式重製、改作、編輯、公開口述、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傳輸或以其他方

式利用授權標的，並得對第三人進行再授權。 

二、學生仍為相關內容及作品之著作權人，保有一切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不受本協議書

之影響。 

三、學生參與本活動所提供之一切內容，均遵守各項法令之規定，絕無侵害任何他人之著作權

或任何其他權利之情事。授權人並保證學生參與本活動所提供/演出之一切內容均係學生自

行創作，有權對教育部進行本協議書所列之授權，絕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或任何其他權利之

情事。 

四、如因本協議書相關事宜有爭議需以訴訟處理時，授權人同意應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並以臺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簽名）      指導教師：                   （簽名）        

授 權 人：                  （簽名）      授權人與學生關係： 

授權人身分證統一編號： 

授權人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